
股票简称
：

华发股份 股票代码
：

600325

公告编号
：

2009-008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8

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09

年

2

月

12

日上午

9

：

30

在广东省珠海市拱北丽景花园华发楼六楼会议室召开， 并于

2009

年

2

月

11

日

15

：

00

至

2009

年

2

月

12

日

15

：

00

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局，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为公司董事局，因董事局主席袁小波先生出差在外，委托董事局副主席李光宁先生主持现场

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6

名， 所持股份

267,958,26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80%

。

1

、参加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0

名，所持股份

203,478,932

股

,

占公司总股

本的

24.90%

。

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

名，所持股份

64,479,328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7.89%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

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逐项表

决形成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8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67,958,26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其

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64,479,32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67,958,26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其

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64,479,32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8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67,956,180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2,080

股， 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9%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64,477,248

股，反对

0

股，弃权

2,080

股，同意股占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9.99%

。 以上议案通过。

4

、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67,956,180

股，反对

0

股，弃权

2,08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9%

；其

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64,477,248

股，反对

0

股，弃权

2,08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

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9.99%

。 以上议案通过。

5

、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

2009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67,958,26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其

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64,479,32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6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67,956,180

股， 反对

2,080

股， 弃权

0

股， 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9%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64,477,248

股，反对

2,08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9.99%

。 以上议案通过。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67,958,26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其

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64,479,32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8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下属华发企管、华发信息两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了本项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64,766,17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其中：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64,479,32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股

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9

、审议通过了《关于

<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67,958,26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其

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64,479,32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67,958,26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其

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64,479,32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67,958,26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其

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64,479,32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1

）、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67,958,26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其

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64,479,32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2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67,958,26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其

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64,479,32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3

）、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67,958,26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其

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64,479,32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4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67,958,26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其

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64,479,32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5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67,958,26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其

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64,479,32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6

）、募集资金的用途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67,958,26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其

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64,479,32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7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67,958,26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其

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64,479,32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局全权办理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事宜

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67,958,26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其

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64,479,32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

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3

、

2008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

九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

200986

证券简称
:

粤华包
B

公告编号
：

2009－004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控股
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事宜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08

年

12

月，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控股珠海

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申请文件》。 公司于

2008

年

12

月

25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081786

号）》，根据该文件要

求，本公司增资控股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红塔仁恒

"

）事宜需在

收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有关补正材料。

截至

2009

年

2

月

11

日， 由于公司尚未收到商务部关于红塔仁恒本次增资控股的批

文，故我公司未能在上述规定期限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补正材料。对此，本公司已按规定向

中国证监会提交延期回复申请，另外，本公司在收到商务部的批复文件后，将及时向中国证

监会提交全部补正材料。

特此公告。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二日

证券简称
：

ST

潜药 证券代码
：

600568

编号
：

2009-002

号

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股票价格触及涨幅限制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在

2009

年

2

月

10

日、

2

月

11

日、

2

月

12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价格触及涨幅限

制，属《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公司资产置换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事

宜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获得有条件通过。公司将在收到中

国证监会正式文件后另行公告。 除此之外，经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在未来两周

内，无其它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交

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二月十二日

证券简称
：

ＴＣＬ

集团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１００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０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主要产品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份销量数据的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本公司主要产品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份的销量数据（未经审计）如下，由于本年春节在

１

月下

旬，当月实际工作天数减少一周，对销售产生相应影响：

单位：台

产业 产品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份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份 增减
（

％

）

多媒体电子
ＬＣＤ

电视
５５７

，

９８４ ２０１

，

３２７ １７７．２％

ＣＲＴ

电视
５５７

，

３４３ １

，

５２０

，

００２ －６３．３％

ＡＶ

产品
９２９

，

５００ １

，

４４７

，

９２４ －３５．８％

移动通讯 移动电话
７４２

，

２８９ １

，

２０２

，

２３８ －３８．２６％

家电
空调

４３

，

２５１ １１５

，

９８３ －６２．７１％

冰箱
２５

，

６９５ ３１

，

４０１ －１８．１７％

洗衣机
３１

，

３５６ ５１

，

５９０ －３９．２２％

本公司主要产业

２００７

年经审计的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多媒体电子

产业

５４．４％

，移动通讯产业

１２．６７％

，家电产业

１０．０２％

。

特此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０２

月
１２

日

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通过

“

Ｅ

之道
”

网上交易系统认购注意事项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３１５

号文，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已获批准募集，本基金自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３

日起公开发售。本基金募集期

间，投资者可通过我公司“

Ｅ

之道”网上交易系统（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进行认购，现将有关注

意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认购网上交易费率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中国证监会最新文件的精神，本基金

认购期间，投资者通过我公司“

Ｅ

之道”网上交易系统（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进行认购的认购费

用按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公告的认购费率收取，具体费率如下：

认购金额
（

含认购费
）

认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２％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注：网上交易特定银行需收取跨行转账费，请参照我公司网站上的相关说明。

二、本基金认购网上交易业务办理时间

本基金认购期内， 投资者可通过网上交易方式

７＊２４

小时提交认购申请， 每个工作日

１７

：

００

及

１７

：

００

以后的申请作为下一工作日的申请。

三、本基金认购网上交易指引

本基金募集期间，投资者可登录我公司“

Ｅ

之道”网上交易，认购本基金，具体操作流程

如下：

１

、登录易方达“

Ｅ

之道”网上交易系统（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并选择支付的银行卡。

２

、点击左侧“认购”按钮。

３

、在右侧选择本基金，并输入认购金额。

４

、点击“确定”按钮，根据页面提示进行操作。

５

、完成提交认购申请。

注：认购申请成功受理后不能撤单。

持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中信银

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除深圳地区）借记卡等指定银行卡并已

在我公司开立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均可在认购期登陆“

Ｅ

之道”网上交易系统，提交认

购申请。

请广大投资者仔细了解本基金认购网上交易有关注意事项， 并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

说明书和份额发售公告，妥善安排有关操作。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和相关规则，了解网上

交易的固有风险。 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基金账

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０８

证券简称
：

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２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０８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７１２

，

１８１

，

４７５．１８ １

，

４８５

，

５５５

，

３９３．７６ １５．２６％

营业利润
１０３

，

２７６

，

６４０．２５ １６１

，

８０１

，

９５１．１９ －３６．１７％

利润总额
１７９

，

７４９

，

５７５．２３ ２１３

，

５２６

，

６３６．９１ －１５．８２％

净利润
１３６

，

２９６

，

７５２．４８ １６８

，

２０２

，

８２５．２６ －１８．９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１ ０．２８ －２５．００％

净资产收益率
６．９６％ １７．１７％

减少
１０．２１

个百分点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３

，

４６４

，

４２９

，

４３７．５８ ２

，

３２８

，

９１７

，

０１９．０６ ４８．７６％

股东权益
１

，

９５９

，

６７２

，

７１１．１５ ９７９

，

８０７

，

８０７．４７ １００．０１％

股本
６９６

，

２６４

，

４００．００ ３８０

，

０７９

，

０００．００ ８３．１９％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２．８１ ２．５８ ８．９１％

注：

１

、由于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５

日实施了转增，向全体股东用资本公积按每

１０

股转

增

６

股，共计

２２

，

８０４．７４

万股；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５

日，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开

发行

８

，

８１３．８０

万股； 本期基本每股收益按照已发行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６４

，

４８５．０５６７

万股

计算， 上年同期数按照总股本

５９

，

３００．６４

万股计算； 本期每股净资产按照期末总股本

６９

，

６２６．４４

万股计算，上年末数据按照总股本

３８

，

００７．９０

万股计算。

２

、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３

、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上

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照全面摊薄法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

，

７１２

，

１８１

，

４７５．１８

元，营业利润

１０３

，

２７６

，

６４０．２５

元，净

利润

１３６

，

２９６

，

７５２．４８

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１５．２６％

和下降

３６．１７％

、

１８．９７％

，主要原因如下：

公司各类激光设备在

２００８

年上半年度延续了较好的增长势头，而下半年度受金融危机

大环境与增值税转型的影响，销售有一定下滑，全年销售增长趋缓；由于下半年订单减少，营

业费用及管理费用中的人工及固定开支较大，导致报告期内利润下滑。

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比上年下降

２５．００％

，全面摊薄法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比

上年下降

１０．２１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为公司利润下滑、公开增发股票的影响。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８．７６％

，主要原因为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公开

增发股票

８８１３．８０

万股，募集资金

９５

，

５９０．９０

万元，公司规模扩大。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股东权益及股本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０．０１％

和

８３．１９％

，主要原

因除上述公开增发股票的影响外，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转增， 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２２

，

８０４．７４

万股。

三、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高云峰、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周辉强、会计机构负责人周小东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７３

证券简称
：

佛塑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８

佛塑股份关于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４．２０％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６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

Ａ

股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付

３．７

股股份。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６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

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６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作出的各种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佛山富硕宏
信投资有限
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实
施后

，

公司原非流通
股股东佛山市塑料工
贸集团公司

、

佛山富
硕宏信投资有限公司
除遵守

《

上市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

》

所规定的法定承
诺之外

，

还作出如下
特别承诺事项

：

（

１

）

非流通股股
东承诺

，

自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三年内

，

在佛塑股份
每年年度股东大会上
依据相关规定履行程
序提出分红议案

，

并
保证在股东大会表决
时对该议案投赞成
票

。

分红比例不少于
佛塑股份当年实现的
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的
７０％

；

（

２

）

非流通股股
东承诺

，

自股权分置
改革实施后

，

将在
２００５

年度股东大会
上提出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的公积金转增股
本议案

，

并保证在股
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
案投赞成票

。

若非流通股股东
未履行上述承诺

，

则
非流通股股东分红所
得划入佛塑股份公司
帐户归全体股东所
有

。

（

３

）

非流通股股
东承诺

：“

如果不履行
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
的

，

赔偿其他股东因
此而遭受的损失

。 ”

（

４

）

非流通股股
东声明

：“

本承诺人将
忠实履行承诺

，

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

除
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
力承担承诺责任

，

本
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
有的股份

。 ”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
，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均
严格履行了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作出的上述承诺

：

公司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办理原非流通
股股东所持公司限售股份的解除限售业务

。

在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公司原非流
通股股东所持公司限售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锁定

，

未上市交易
，

公司
原非流通股股东也未以其持有的限售股份为标的
与任何人签署任何转让协议

，

该等限售股份未发生
转让

。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
，

公司安排第一次原非流通
股股东所持有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

上市股份数为
６１

，

２５５

，

４８６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

，

具体内容详
见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２

日公司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
时报

》

上刊登的
《

佛塑股份关于解除股份限售的提
示性公告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７

日
，

公司安排第二次原
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

上市股
份数为

５５

，

７８９

，

３１６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９．１１％

，

具
体内容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６

日公司在
《

中国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上刊登的
《

佛塑股份关于解除股份
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已履行了股权分置改革
中关于公积金转增股本及分红比例的特殊承诺

，

具
体情况如下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

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０．１

元
（

含税
）

及每
１０

股
转增

５

股的分配议案
，

相关限售流通股股东投赞成
票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在
《

中国
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刊登的
《

２００５

年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６

日
，

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分红派息方
案正式实施

，

即以公司
２００５

年末股份总数
４０８

，

３６９

，

９１０

股为基数
，

每
１０

股派发人民币
０．１

元现金
（

含税
），

合共派现
４

，

０８３

，

６９９．１

元
，

占当年公司实现
可供股东分配利润比例的

９７．５３％

；

同时
，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６１２

，

５５４

，

８６５

股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公司
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刊登的
《

２００５

年度
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公司
２００６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鉴于
２００６

年度净利润和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负数
，

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

相关限售流通股股东投赞成票
，

具体内容详
见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６

日公司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上刊登的
《

２００６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鉴于
２００７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负数
，

公司
２００７

年
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

相关限售流通股股东投赞成票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公司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上刊登的
《

２００７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２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４．２０％

，具体如

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
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无限售股
份总数的
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

（

股
）

１

佛山富硕宏
信投资有限
公司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０８ ２０．３４ １４．２０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０８ ２０．３４ １４．２０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本次变动数
（

股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

股
）

比例
（

％

）

股数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国家持股
９７

，

５５３

，

６０８ １５．９３ ０ ９７

，

５５３

，

６０８ １５．９３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２０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２３７

，

１９５ ０．０４ ０ ２３７

，

１９５ ０．０４

９

、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８４

，

７９０

，

８０３ ３０．１７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７

，

７９０

，

８０３ １５．９７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２７

，

７６４

，

０６２ ６９．８３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１４

，

７６４

，

０６２ ８４．０３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４２７

，

７６４

，

０６２ ６９．８３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１４

，

７６４

，

０６２ ８４．０３

三
、

股份总数
６１２

，

５５４

，

８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６１２

，

５５４

，

８６５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
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
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
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
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
股本
比例
（

％

）

１

佛山富
硕宏信
投资有
限公司

９７

，

５１１

，

５４０ ２３．８８ ５９

，

２６７

，

３１０ ９．６８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２０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

公司实
施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案

，

每
１０

股
转增

５

股
，

该股东持
有公司股份增加至
１４６

，

２６７

，

３１０

股
。

合计
９７

，

５１１

，

５４０ ２３．８８ ５９

，

２６７

，

３１０ ９．６８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２０ －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
份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２ ６１

，

２５５

，

４８６ １０．００

２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２ ５５

，

７８９

，

３１６ ９．１１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保荐机构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发表意见如下：

１

、佛塑股份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则的有关规定；

２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佛塑股份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遵守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

时作出的各项承诺。 同时，我们将对佛塑股份限售股份持有人在

２００９

年度的承诺履行进行

持续关注和督导；

３

、佛塑股份限售股份中的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剩余限售股份将依据法律、法

规和有关承诺的要求继续实行限售安排。

４

、 佛塑股份限售股份中的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部分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

碍。 本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佛塑股份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部分股份的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

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不适用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

000651

证券简称
：

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
：

2009-04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07

年度股权激励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根据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安排，本公司大股东珠海格力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格

力集团

"

）按照承诺向公司管理层出售

1,604.25

万股本公司股份（原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规

定向公司管理层出售的股份数量为

713

万股，公司于

2006

年

7

月

11

日、

2008

年

7

月

11

日

相继两次实施了每

10

股转增

5

股的利润分配方案， 激励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

1,604.25

万

股），每股股份的出售价格为

4.494

元（原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规定每股出售价格为

200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

200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为

6.74

元，

2008

年

7

月

11

日实施了每

10

股转增

5

股的利润分配方案， 每股出售价格相应调

整为

4.494

元）。 本公司七届十九次董事会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安排制定了《

2007

年度

激励股权实施方案》（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

2009

年

1

月

16

日发布的 《七届十九次董事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09-03

）。

2009

年

2

月

2

日， 本公司代收了

1059

名股权激励对象自筹资金支付的激励股权转让

款。

2009

年

2

月

3

日，本公司已将代收的激励股权转让款

72,094,995.00

元全部划至格力集

团账户。

本公司根据格力集团的授权，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申请。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公司于

2009

年

2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毕以上

1,604.25

万股股份的过户手续。股权激励实施后，格力集团最新持股数量为

266,761,013

股，占公司总股本

21.30%

，仍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股权激励实施是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后续实施事项之一， 激励股份的股份性

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至

2009

年

3

月

8

日，该部分股份的解除限售将按深圳证券

交易所有关规定办理。 激励对象应继续履行原股东所做出的承诺。

本公司大股东格力集团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作出特别承诺：在

2005

、

2006

、

2007

年度

中的任一年度，若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达到承诺的当年应实现的数值（以上三年对应的净利

润数分别为

50,493.60

万元、

55,542.96

万元、

61,097.26

万元），格力集团将按当年年底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值作为出售价格、向公司管理层出售

713

万股的股份。若以上三个年度均达到

承诺的净利润水平，则向公司管理层出售的股份总数为

2139

万股。 剩余

500

万股的激励方

案由董事会另行制定。

本公司在

2005

、

2006

、

200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均超过应实现的数值，均没有触发追加对

价安排的条件，并相继由董事会制定及实施了

2005

、

2006

、

2007

年度股权激励方案。 特别承

诺中的剩余

500

万股份（按公司现有股本应调整为

1,125

万股）的具体激励方案待董事会制

定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二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B12

2009

年
2

月
1 3

日星期五

证券代码
：

600028

股票简称
：

中国石化 公告编号
：

临
2009－2

债券代码
：

126011

债券简称
：

08

石化债
权证代码

：

580019

权证简称
：

石化
CWB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08

石化债
”

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

、

"08

石化债

"

按票面金额从

2008

年

2

月

20

日（

"

起息日

"

）至

2009

年

2

月

19

日止计算

年度利息，票面年利率为

0.8%

；

2

、每手

"08

石化债

"

面值

1000

元利息为人民币

8.00

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债权持有人实

际每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6.40

元）；

3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09

年

2

月

19

日；

4

、除息日为

2009

年

2

月

20

日；

5

、兑息日为

2009

年

2

月

20

日。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08

年

2

月

20

日发行的认股权和

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中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08

石化债

"

）至

2009

年

2

月

19

日

将满一年，根据本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公司债券

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规定，债券利息每年兑付一次，现将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付息利率

按照本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定价、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

率公告》，本期

"08

石化债

"

的票面利率为

0.8%

。 每手

"08

石化债

"

（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8.00

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债权持有人实际每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6.40

元）。

二、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1

、付息债权登记日：

2009

年

2

月

19

日

2

、除息日：

2009

年

2

月

20

日

3

、兑息日：

2009

年

2

月

20

日

三、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截止

2009

年

2

月

1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08

石化债

"

持有人。

四、付息相关事宜

根据本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的有关规

定，本期

"08

石化债

"

的利息支付以付息登记日为准，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当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08

石化债

"

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本期利息。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代理支付

"08

石化债

"

的利

息。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债权持有人可于兑息日后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对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债券持有人的利息款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其办理全面指定交易后，即可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2003]612

号）规定，本期债

券利息的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持有债券的个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 如

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付息网

点自行承担。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有关

"08

石化债

"

付息的具体条款，请查阅本公司于

2008

年

2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发布的上述募集说明

书及摘要。

五、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22

号（邮编：

100728

）

联系人：吴高峰、刘峰

电话：

(010)59960000

、

59960060

传真：

(010)59960386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

OO

九年二月十二日
债券代码

：

120483

证券简称
：

中国石化 公告编号
：

临
2009－3

2004

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付息公告

由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于

2004

年

2

月

24

日发行的

2004

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将于

2009

年

2

月

24

日开始

支付自

2008

年

2

月

24

日至

2009

年

2

月

23

日期间（以下简称

"

本年度

"

）的利息。 为保证付

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概览

1

、债券名称：

2004

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

、证券简称及代码：

04

中石化，代码

120483

3

、发行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4

、担保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5

、发行总额和期限：人民币

35

亿元，

10

年期

6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

[2004]92

号文件批准发行

7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8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票面年利率为

4.61%

。 本期债券均为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对逾期未领的利息不另计息

9

、计息期限：自

2004

年

2

月

24

日至

2014

年

2

月

23

日

10

、付息首日：

2005

年至

2014

年每年的

2

月

24

日。上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下

1

个工作日

11

、集中付息期：自每年的付息首日起的

20

个工作日（含付息首日当日）

12

、兑付首日：

2014

年

2

月

24

日；上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13

、信用级别：经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

级

14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04

年

9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情况

1

、本年度计息期限：

2008

年

2

月

24

日至

2009

年

2

月

23

日，逾期部分不另计利息。

2

、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计息年利率）为

4.61%

。

3

、债权登记日：本期债券本年度的债权登记日为

2009

年

2

月

23

日。 截止该日下午

3:

00

，本期债券投资者对托管账户所记载的债券余额享有本年度利息。

4

、除息交易日：本期债券本年度的除息交易日为

2009

年

2

月

24

日。

5

、付息时间：

(1)

集中付息：自

2009

年

2

月

24

日起的

20

个工作日。

(2)

常年付息：集中付息期间未领取利息的投资者，在集中付息期结束后的每日营业时

间内到原认购网点领取利息。

三、付息办法：

1

、本期债券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由一级托管客户持有的本期债券的

利息款，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划付至一级托管客户指定的银行账户。

2

、本期债券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部分：

(1)

从二级市场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的投资者，利息款通过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营业部的资金账户

中，再由该营业部向该投资者付息。

(2)

从一级发行市场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的投资者，在原认购债券的营业

网点办理付息手续，具体手续如下：

a)

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原托管凭证；如由他

人代办，应出示投资者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和原托管凭证；

b)

本期债券机构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应出示原托管凭证和经办人身份证，并

提交单位授权委托书（加盖认购时预留的印鉴）正本、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该机构投资

者公章）和税务登记证（地税）复印件（加盖该机构投资者公章）以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c)

投资者的托管凭证遗失或损毁，须按照原认购网点的具体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d)

在集中付息期间未领取利息的投资者，到原认购网点领取利息；

e)

如投资者原认购网点已迁址、更名、合并或有其他变更情况，请根据托管凭证上注明

的二级托管人名称或加盖的公章，咨询该二级托管人。

四、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

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发行人已

在 《

2004

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2004

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章程》以及《

2004

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中对上述规定予以明确说明。

按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2003]612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

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请各兑付机构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

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

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1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

征收

4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6

、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五、发行人、主承销商、托管人：

1

、发行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22

号

法定代表人：苏树林

联系人：吴高峰、刘峰

联系电话：

010－59960000

、

59960060

传真：

010－59960386

邮政编码：

100728

网址：

http://www.sinopec.com

2

、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8

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联系人：贺新、鲁怡琛

联系电话：

010-65051166

邮政编码：

100004

网址：

http://www.cicc.com.cn

3

、托管人：

(1)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B

座

5

层

法定代表人：刘成相

联系人：张惠凤、李杨

联系电话：

010-88087971/88087972

邮政编码：

100032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 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

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

021-68870114

邮政编码：

200120

投资者可以到下列互联网网址查阅本付息公告：

http://www.chinabond.com.cn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

OO

九年二月十二日


